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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歙县徽州古城保护事务中心

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合

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备对“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街旅游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发行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就“黄

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旅游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事宜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发行人/省政府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

项目单位 指 歙县徽州古城保护事务中心

实施单位 指 歙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安徽铭洽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指本所房超、张成飞律师

申报项目/本项目 指
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旅游综合能力提

升工程

《实施方案》 指
《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旅游综合能力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指
《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旅游综合能力

提升工程非标专项债券融资与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意见》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文】

《暂行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行工作意见》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18〕61 号】

《试点通知》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预算管理办法》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 号文】

《风险预案通知》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文】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律师声明事项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出具报告。

（二）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

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报告；但对于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

事项，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而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

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关报表、数据、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

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

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三）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

行了核查验证。合理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

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其他人的利益或其他目的而使用，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五）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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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项目单位、实施单位和发行单位的主体信息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债券发行的项目单位为歙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实施单位为歙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其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显示，其基本信息如下：

1.项目单位名称：歙县徽州古城保护事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102MB0N14761T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机构地址：歙县西街 18号

法定代表人：方凯

2.实施单位名称：歙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21758519666X

机构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机构地址：歙县经济开发区新安江大道 008 号

法定代表人：方杰

3.发行单位名称：安徽省人民政府。

本所律师认为：歙县徽州古城保护事务中心作为依法设立的事业

单位，具备作为本次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歙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作为合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具备本次项目的实施单位主体资格；安徽省人民政府作为依法

设立的行政机关，具备发行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资格。



2

二、申报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历史文化名镇名街

旅游改造提升工程、徽州古城城墙修缮工程、徽州古城夜游提升工程

及智慧旅游系统五大内容。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周期为 48 个月，主要包括前期

准备，施工、设备购置、安装阶段，竣工验收等阶段。2021 年 12 月

至 2022 年 2 月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2022 年 3 月至 2025 年 8 月为

施工阶段，2025 年 9月至 2025 年 11 月为竣工验收阶段。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的总投资估算为 45301.42 万元，其中

拟申请发行非标专项债 35000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77.26%，其余

10301.42 万元由建设单位筹措解决。

（二）申报项目的公益性及收益性

1.公益性

本项目的实施：（1）有助于响应国家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街整体要求，有利于提升和巩固歙县历史文化名城地位；（2）有

助于弘扬徽文化，加强非遗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振

兴文化产业和繁荣文化事业；（3）有助于全面贯彻关于推进长三角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皖南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4）有助于积极响应《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用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的通知》政策要求，充分利用专项债券的优势，推动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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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领域重大项目落地实施；（5）有助于深入落实安徽省促进文化

旅游资源保护和优质文化旅游资源深度开发要求，把古徽州文化旅游

发展圈打造成美丽中国建设的典范；（6）有助于以旅游综合能力提

升为基本出发点，以创新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实现旅游与环

境、资源等长期可持续发展；（7）有助于借助歙县优良的地理环境

及优越的旅游资源，带动“夜经济”发展，是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与经

济协同发展的需要；（8）有助于完成 2020 年洪灾导致的水毁工程修

复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2.收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的经营收入主要包括门票收入、游船

收入、研学游收入、客栈收入、配套建筑租赁收入和停车收入等。

（1）门票收入，包括徽州古城门票收入和渔梁门票收入。根据

《财务评价报告》，运营期 15 年内，本项目的门票收入预估共计

32038.05 万元。

（2）游船收入。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建成后，综合考虑

游船承载量及河流流域，游船客流量按照徽州古城客流量的20%计取，

船票单价为 25元/人次。根据《财务评价报告》，运营期 15年内，

游船收入预估共计 4183.06 万元。

（3）研学游收入。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建成后，歙茶研学

文化中心研学宿舍可提供 200 个床位，每位研学游客的住宿、餐费、

学习参观费按 150 元/人次计取，项目年运营时间为 360 天。根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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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评价报告》，运营期 15年内，研学收入共计 15003.36 万元。

（4）客栈收入。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建成后，古城旅游服

务分中心、游客应急救援点、江畔古村落、渔梁、鲍家庄可同时提供

146 个房间。根据《财务评价报告》，运营期 15 年内，客栈收入预

估共计 12851.71 万元。

（5）配套建筑租赁收入。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古城核心

区和历史街区的配套建筑将对外出租，建筑总面积 28670.00 平方米。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项目运营期内配套建筑租赁收入为 24172.25

万元。

（6）停车收入。包括小车位停车收入、大车位停车收入和充电

桩收入。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核心区配套旅游服务提升工程、

江畔古村落、歙茶研学文化中心和鲍家庄历史街区整治提升工程共提

供小车位 815 个；本项目歙茶研学文化中心和鲍家庄历史街区整治提

升工程共提供大车位 24 个；本项目共配套设置 163 个充电桩。根据

《财务评价报告》，项目建设运营期内，停车收入预估共计 14176.58

万元。

综上所述，根据《财务评价报告》的测算，运营期 15 年内，项

目运营总收入预估共计 102425.01 万元。

因此，本项目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三）申报项目的审批情况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

已经取得的主要审批文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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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立项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取得项目立项批复，文号为发改投

字 〔 2020 〕 317 号 ， 在 线 平 台 生 成 的 项 目 代 码 为 ：

2020-341021-78-01-0267946；

2.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的意见

本项目已于2020年 7月21日取得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意见

的函，文号为歙自然资函〔2020〕129 号；

3.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复函

本项目已于2020年 7月22日取得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

复函，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为低度，复函文号为歙稳评复〔2020〕

11 号；

4.项目节能登记表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完成项目节能登记备案；

5.项目可研报告与批复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完成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工作，并取

得可研批复，批复文号为发改产业〔2020〕358 号；

6.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完成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

并取得环评批复，文号为歙环字〔2020〕85 号；

7.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项目已于2020年 7月20日取得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文号为歙水保〔2020〕1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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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为

歙建工〔2020〕40 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在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得了项目立

项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等手续，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具有

法律效力，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项目申报流程符合

相关法律要求，项目单位取得的资产产权在项目单位名下，资产情况

清晰，项目具备申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后续应当继续完善相关审批

手续。

三、申报项目的融资规模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的总投资估算为 45301.42 万元，其中

拟申请发行非标专项债 35000 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77.26%，其余

10301.42 万元由建设单位筹措解决。

本次债券期限为 15年，本次债券期限为 20年，四年内发行，即

2021 年计划发行 1000.00 万元（其中，2021 年 11 月 24 日专项债券

已发行 1000.00 万元），2022 年计划发行 8000.00 万元（其中 2022

年 1 月专项债券已发行 8000.00 万元），2023 年计划发行 2000.00

万元（其中 2023 年 9 月已发行 20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发行

24000.00 万元（其中 2025 年 1 月已发行 500.00 万元，2025 年 5 月

已发行 1000.00 万元，2025 年 8 月已发行 1100.00 万元，2025 年拟

调整发行 500.00 万元）。

2021 年 11 月 24 日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3.52%，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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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3.23%，2023 年 9 月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3.08%，2025 年 1月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 1.99%，2025 年 5 月已发

行金额发行利率为2.07%，2025年8月已发行金额发行利率为2.27%，，

并按照实际发行利率测算应付利息，未发行债券发行利率暂按 4.00%

计取，融资期内应还本付息金额为 54002.30 万元。

1.项目收入，主要为经营收入。本项目的经营收入主要包括门票

收入、游船收入、研学游收入、客栈收入、配套建筑租赁收入和停车

收入等。根据《财务评价报告》，项目运营期内，上述经营收入预估

合计 102425.01 万元。

2.项目运营成本、税金及附加。

项目建成后，影响本次债券还本付息的主要支出为项目运营成

本、税金及附加。其中，项目运营成本包括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外购

原材料费、职工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管理费、其他成本等。根据

《财务评价报告》，运营期 15年内，项目经营成本预估共计 21804.88

万元。

此外，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运营期间将产生的税金及

附加预估共计 9302.82 万元。因此，在运营期内，本项目净收益为

71317.30 万元，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与债券本

息的覆盖率为 1.32，本项目与债券相关的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债券本金及利息，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

力，项目收益对债券的还本付息具有较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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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的分析和

论证，本项目能够实现项目融资与收益的自求平衡。

五、申报文件及中介机构

（一）《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政府债出具《财务

评价报告》，具备财务评估资质。《财务评价报告》认为，歙县徽州

古城保护事务中心对“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旅

游综合能力提升工程”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

次评估的“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旅游综合能力

提升工程”，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经营结余能

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MD038147XC）。本所指派的房超律师、张成飞律师均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安徽省司法厅2023

年度考核备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债券项目提

供相关服务的资格。

六、项目投资风险提示

1.工期延误和工程事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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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如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

的稳定、项目业主的组织管理水平、资金到位情况、承建商的施工技

术及管理水平等等，从国内已建工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项目预

定的工期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项目建设期每年的利息额较大，如果工

期拖延，工程投资将增加，并且工期拖延将影响项目的现金流，造成

还本付息压力。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地质情况或施工不当、管

理不善引起的，施工中发生事故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和损失，事故会

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加等，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

足够的重视。

2.利率风险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

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

衡。

3.投资测算及收入测算不准确

测算本身带有对未来现金收支的预估性，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

投资情况；如果测算依据的预估数据本身存在偏差，项目建成后投入

运营产生的实际收入未能达到预测值，将会影响收支平衡预测结果。

4.资金管理不规范风险



10

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采用每半年计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方式还

款。如果资金管理不规范，业主方将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收回的资

金用于优先偿还其他债权人，则会增加本次专项债券的还款风险。

七、综合性意见

根据国发〔2014〕43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

89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

结合本所律师核查的事实，现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1.歙县徽州古城保护事务中心作为依法设立的事业单位，具备作

为本次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歙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合

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具备本

次项目的实施单位主体资格；安徽省人民政府作为依法设立的行政机

关，具备发行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资格。

2.本项目的建设：有助于响应国家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街整体要求，有利于提升和巩固歙县历史文化名城地位；有助于弘扬

徽文化，加强非遗文化挖掘、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振兴文化产

业和繁荣文化事业；有助于全面贯彻关于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皖南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有助于积极响

应《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通知》政策要

求，充分利用专项债券的优势，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重大项目落地实

施；有助于深入落实安徽省促进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优质文化旅游资

源深度开发要求，把古徽州文化旅游发展圈打造成美丽中国建设的典

范；有助于以旅游综合能力提升为基本出发点，以创新推动旅游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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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有利于实现旅游与环境、资源等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借

助歙县优良的地理环境及优越的旅游资源，带动“夜经济”发展，是

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需要；有助于完成歙县洪灾导致

的水毁工程修复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3.本项目已在歙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得了项目立项批复、可行

性研究报告批复等手续，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具有法律效力，项

目前期准备工作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项目申报流程符合相关法律要

求，项目单位取得的资产产权在项目单位名下，资产情况清晰，项目

具备申报专项债券的合法性，后续应当继续完善相关审批手续。

4.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披露，本次债券发行具有偿还计划和稳

定的资金偿还来源，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5.为本次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咨询公司具备经营资质，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6.本次申报项目尚待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债

券发行相关手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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